
表 59.各地方法院辦理通訊監察案件收結情形－按案件別分 
 
 中華民國 102 年  單位：件 

受理件數 

案件別  
合計 

 
 

 
舊受 

 
 

 
新收 

 
 

 
終結件數 

 
 

 
未結件數 

 
 

合 計 60 247 7 236 53 011 53 601 6 646

通 訊 監 察 案 件 16 409 1 522 14 887 15 069 1 340

法 官 依 職 權 核 發 7 - 7 5 2

檢 察 官 聲 請 核 發 16 318 1 512 14 806 14 995 1 323

依 法 聲 請 補 發 
緊 急 監 察 案 件 84 10 74 69 15

通 訊 監 察 其 他 案 件 43 838 5 714 38 124 38 532 5 306

法官依職權繼續核發 7 - 7 6 1

檢察官聲請繼續核發 22 519 2 427 20 092 20 364 2 155

依法通知受監察人 10 032 1 104 8 928 9 043 989

檢討不通知受監察人

之 原 因 是 否 消 滅 
 

11 280 2 183 9 097 9 119 2 161

註：配合通訊保障及監察法 96 年 7月 11 日總統令修正公布，自民國 96 年 12 月 11 日起適用，本表資料自適用日起蒐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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